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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2016 年 12 月 13 日，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或“保荐机构”）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世宝”或“公司”）

就浙江世宝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事宜签署了《持续督导协

议》，同日，双方就浙江世宝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监管事宜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佛

堂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玉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基于前述协议的约定，瑞信

方正承接了浙江世宝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 

瑞信方正作为浙江世宝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对浙江世宝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和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101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3,82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8.4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705,172,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7,009,122.96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658,162,877.04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4]265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汽车液压助力转向器扩产项目 20,000.00  1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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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机加工建设

项目 
59,380.00  20,000.00  

3 
汽车转向系统研发、检测及试制中

心项目 
5,000.00  4,000.00  

4 

年产210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

建设项目 

37,000.00  29,016.29  

合计 121,380.00  65,816.29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

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吉林世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吉林世宝”）和杭州世宝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世宝”）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原保荐机构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佛堂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6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因拟再次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另行聘请瑞信

方正作为保荐机构，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吉林世宝和杭州世宝及时连同瑞信方正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佛

堂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玉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前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拟延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本次拟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未经审计

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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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2018

年11月30

日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2018

年11月30

日投资进

度（%） 

1 

汽车零部件精密铸

件及机加工建设项

目 

否 20,000.00 20,000.00 7,821.84 39.11 

2 

年产210万件（套）

汽车转向（电动EPS）

组件等系列产品产

业化投资建设项目 

否 34,000.00 29,016.29 11,879.25 40.94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本次调整前预计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预计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 
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机

加工建设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否 

2 

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

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

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1、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2017 年及 2018 年，鉴于外部环境及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变化等原因，从谨慎

起见，公司放缓了“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的投资进度。具体如

下： 

（1）行业增速回落，精密铸件新客户开发情况、产能利用率情况低于预期 

2017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901.5 万辆和 2,887.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2%和 3%。2016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811.9 万辆和 2,802.8 万辆，同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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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长 14.5%和 13.7%。2017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增幅下滑明显。2018 年 1-9

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049.13 万辆和 2,049.0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0.87%和

1.49%，汽车产销量增幅较 2017 年进一步明显下降。汽车整车市场的波动直接影

响到汽车零部件市场，受外部市场增速下滑等影响，公司在精密铸件的外部新客

户拓展方面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可用于内部消化精密铸件产能的转向节的产销量

仍处于近五年来的低位，2017 年度及 2018 年上半年吉林世宝铸件产能利用率分

别为 65.71%及 48.22%，距离满产仍有一定距离。“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

建设项目”为精密铸件相关的产能扩建项目，基于上述行业增速回落，以及精密

铸件新客户开发情况、产能利用率情况低于预期，公司本着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的

原则，对募集资金的使用采取谨慎态度，放缓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度。 

（2）公司整体业绩下滑 

受汽车行业增速回落及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公司 2017 年及 2018

年 1-9 月的经营业绩出现持续下滑。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金额／数据 同比变动 金额／数据 同比变动 

毛利率 16.42% 
下降 3.06 个 

百分点 
17.75% 

下降 4.93 个 

百分点 

净利润 -1,014.79 -126.39% 2,673.38 -59.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9.50 -113.13% 3,265.61 -48.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非后净利润 
-1,984.47 -180.00% 1,385.01 -71.06%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10.88 -74.42% -3,810.24 -141.41% 

如上表所示，2017 年以来，公司的毛利率出现明显下降，净利润水平及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出现连续大幅下滑，2018 年 1-9 月公司呈亏损状态，净利

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均为负数，

且 2017 年以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 

若公司按照原计划继续对该项目大幅投资，短期内公司会承担在建工程转固

后形成的大量折旧，同时项目生产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利润，不利于公司业绩

的提升和维护全体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故从经营稳定性考虑，公司放缓了“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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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 

基于上述原因，吉林世宝放缓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相应影

响了项目的建设进度，未能按预定时间达到可使用状态。现拟对该项目的建设期

间进行延期。 

2、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

建设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2017 年及 2018 年，鉴于外部环境及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变化等原因，从谨慎

起见，公司适当放缓了“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

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的投资进度。具体如下： 

（1）行业增速回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能利用率情况低于预期 

2017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增幅下滑明显，尤其乘用车产销量下滑明显。受

外部市场增速下滑等影响，虽然 2017 年公司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销量较 2016

年分别增长 25.26%、22.93%，但产能利用率为 67.65%，距离满产仍有一定距离。

“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

目”为乘用车所需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及其部件的产能扩建项目，考虑到外部市场

增速下滑，以及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能利用率情况低于预期，公司本着有效使用

募集资金的原则，对募集资金的使用采取谨慎态度，适当放缓了该项目的投资进

度。 

（2）公司整体业绩下滑 

如前文所述，2017 年以来，公司的毛利率出现明显下降，净利润水平及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出现连续大幅下滑，2018 年 1-9 月公司呈亏损状态，净利

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均为负数，

且 2017 年以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 

若按照原计划继续对该项目大幅投资，短期内公司会承担在建工程转固后形

成的大量折旧，同时项目生产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利润，不利于公司业绩的提

升和维护全体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故公司从经营稳定性考虑，放缓了“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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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进度。 

2017 年四季度以来，公司电动助力转向系统销售逐步放量提升。2018 年上

半年，公司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实现销售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66.00%。公司从 2017

年四季度开始，加快了“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

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的设备采购工作。但是由于土建部分设计变更，影响

了该项目整体的投资进度。 

基于上述原因，浙江世宝放缓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相应影

响了项目的建设进度，未能按预定时间达到可使用状态。现拟对该项目的建设期

间进行延期。 

六、内部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

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

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性，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对《汽

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

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期间进行延期。 

（三）独立董事意见 

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性，符合公司

实际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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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对汽车零

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

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期间进行延期。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2.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长期业务发

展规划。 

综上，瑞信方正对浙江世宝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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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龚俊杰                    陈万里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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